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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什么是“两链”风险？
陈文通：谈到民营经济和企业自身发展的话题，总是

绕不开“两链”风险。“两链”是指“资金链”和“担保
链”。近年来，企业主为了便于银行融资，开始互相担
保，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最终形成盘根错节的网状担保链。同一条担保链上的企业
就如同一条绳子上的蚱蜢，一损俱损。

记者：“两链”风险在法院的审判执行中有什么表
现，反映了什么问题？

陈文通：“两链”风险在我院的审判中最明显地体现
在涉企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

2015年，我院共受理涉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17件，
标的额为6.8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72%和237%，并且呈持
续“井喷式”增长趋势，个案诉讼标的额最高已达到2900
多万元。

我觉得导致涉企金融案件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不少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爆发债务危机。在此影响下，银
行业不良贷款的上升，促使了银行加大对金融借款的催收
力度，大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及由此衍生的担保合同纠纷
等案件涌入法院。

在这些案件中，温岭现有的大多数银行都涉及其中，
不良资产处置压力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内控风
险防范措施亟需加强。

此外在执行中，涉企司法拍卖也是阻碍重重。2015
年，我院完成企业资产拍卖 7 宗，占总拍卖成交数的
3.34%；拍卖成交0.72亿元，占12.45%。与其他资产拍卖
相比，企业资产拍卖的成交率较低，且动产与不动产之间
的拍卖变现效果差别显著，企业动产拍卖变现率仅为
50%，远低于企业不动产77.78%的拍卖变现率。

我觉得，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转型期，部分企业主投
资信心不足，都在处于观望状态。另一方面，这也投射出
法院在企业资产拍卖过程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个别企业为了逃避债务，利用租赁权登记制度的漏
洞，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倒签合同再加上假租金收据，
虚构了缔约、履约的事实，来对抗抵押权，致使企业的房
地产同时存在抵押权和租赁权的现象，房屋腾空交付就变
难了；企业资产中往往涉及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清点
比较困难，评估机构无法作出准确的评估结论等，这些原
因都影响了拍卖效果。

另外，2015年我院受理了35件执行异议案件，异议
成立率却不足10%。这些当事人滥用执行异议的权利，拖
延、阻碍执行。

记者：那法院如何帮助企业应对金融风险？
陈文通：企业除了向金融机构贷款外，更多地是经

过民间途径融资来维护企业发展。去年，我院专门发
布了 《民间借贷审判报告》，遏制民间融资中的高利贷
化和投机化倾向，根据民间借贷新的司法解释，调整
和确定相关借款利息及违约责任，避免企业因背上不
合理债务而陷入经营困难，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发展生产。

我们还注重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辖区内的
100多家金融机构及企业进行了走访，帮他们找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法院干警集思广益，通过法治宣传、法律讲
座、邀请负责人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以案释法，指导金融
机构及企业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比如在审理一起追偿权纠纷的案件中，我们不仅要帮

助企业追回巨额损失，还建议企业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时，
要查明对方的资信情况，尽可能让对方提供财产抵押，避
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

记者：根据您所说的，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是资金，对涉资金的案件，法院是如何处理的？

陈文通：对涉企业借贷纠纷，我们审慎审查资金的来
源、用途、有没有高利贷等情况，正确认定企业民间融资
行为的性质和效力，从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
定的角度，依法保护企业间为生产经营所需、利率约定合
法的借贷法律关系，有力遏制借贷高利贷化倾向。

法院积极引导银企合作，促进企业融资。对涉企业金
融纠纷案件，法官采用调解、和解等方式，争取银行合理
回应涉案企业延期还贷的要求，依法保障金融债权和企业
的发展。

妥善审理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
公司、典当行等非金融服务机构与企业借款案件，运用司
法手段疏通企业的融资渠道。

记者：在服务“两链”企业的过程中，法院采取了什
么措施？

陈文通：对于任何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做法，我们都给
予有力的司法支持。

在“案多人少”的现实环境下，我院积极探索案件繁
简分流，对于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
涉企案件，当简则简，尽理缩短审理周期。

我们还研发了送达管理软件，创新了微信送达方式，
日均有效送达量提升至121.9件，公告使用率降至14.6%，
尽力解决送达周期过长的问题。

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们把调解作为处理涉企纠纷
案件的首要选择，将调解贯穿于诉前、立案、审判、执行
等全过程，并积极推进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的
互动衔接。

采取灵活保全措施，缓解困难企业的生存压力。特别
是对企业转贷应急处置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转贷解封申
请及时办理临时解封手续，在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
础上做好困难企业的帮扶工作。

积极适用“司法网拍”方式拍卖被执行企业的相关资
产，争取企业资产变现最大化，最大限度保护双方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对诉讼能力较弱的企业强化诉讼引导，对于确实没有
能力调查取证的企业，我们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审理案件
的需要调查收集证据。

加强风险提示，及时向涉诉企业提示诉讼请求不当、
丧失诉讼时效、拒不执行等方面的法律风险以及可能的法
律后果，避免因其不清楚涉诉的法律风险而产生损失。

记者：目前，企业破产案件是法院面临的敏感问题，
能否介绍一下你们在为破产企业排忧解难方面的做法？

陈文通：近年来，破产案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
之一。企业的破产因为常常伴有工程烂尾、职工安置、信
访维稳等一系列难题，成为乡镇叫难、部门叫累、民众叫
苦的“一号”难题。

温岭法院以此为契机，不断探索破产案件的审理机
制，有力推进民营“僵尸企业”破产进程，促进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腾笼换鸟”。

市场出清，盘活资产，推动企业重组搬盘 。通过破
产清算和重整程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具有重整希
望和可能的企业进行破产重整，反之则依法进行破产清
算，有序退出市场，从而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2015年，温岭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化解了银行不良资产
4.5亿元，盘活企业存量资产2.35亿元，释放土地95亩、
厂房2.67万平方米，使一批可淘汰的“僵尸企业”退出了
市场。

主动对接，府院联动，合力推动重组工作。建立与职
能部门联络沟通的常态化机制，形成多方参与、信息共
享、方法多元的联动机制，避免职工对破产工作曲解、误
解。围绕破产审判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
党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此外，温岭法院还积极促成破产案件简易审理，如台
州特宝鞋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案，执破衔接，3个月内
确定清算方案，真正达到提速增效的效果。

召开金融案件执行座谈会

开展“流动服务站”服务当地金融企业民二庭召开浙江多乐佳实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多味“药方”调理企业“肌体”
专访温岭法院院长陈文通

本报记者 周国新通讯员李洁

温岭市位于东海之滨，是新千年第一缕曙光的首照地，也是全国首家股份制企业诞生地。近年来，温岭经济发展突
飞猛进，稳立潮头。但受到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影响，也有不少中小民营企业陷入“两链”风险。对此，温
岭法院立足审判实践，积极谋划，有效应对，为企业防范化解经营风险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近日，本报记者专
访了温岭法院院长陈文通，了解了该院为服务企业作出的一系列有效尝试。


